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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里漏水噪音糾紛 納社區調解先導計劃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特區政府近年

積極推動調解服務，打造香港成為 「調解之都」 。
新一份施政報告預告將推出 「社區調解先導計劃」
增加培訓，推動調解文化。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昨日
在一個電視節目表示，先導計劃可處理社區日常糾
紛，包括鄰里之間有關漏水及噪音等問題，期望一
年內有部分工作能落實，做到先行先試，之後再逐
步擴展。

「唔使下下都法庭見」
林定國期望新的先導計劃能幫助政府了解社區

需要，並增加市民對調解的認識，協助市民使用調
解服務。他舉例說，司法機構一向鼓勵市民先用調
解解決爭議，在家事法庭，個案開始訴訟後，須讓
法庭相信個案已嘗試透過調解解決，法庭才會排
期。林定國指出，上法庭既費時失事、傷感情、亦
會造成心理壓力和法律費用， 「唔使下下都法庭

見」 。他希望最終每宗民事商業案件都嘗試先用調
解解決。

至於目前香港法例沒有明確規定調解員資格要
求，林定國透露正研究如何規管調解員資歷，已成
立相關專家組及工作組，希望提高調解員誠信和專

業水平，會思考是否引入發牌制度或 「Q嘜認證」
等。他指出，如果引入發牌制度，可能會減少調解
員數目，阻礙推廣調解，政府會研究如何小心平
衡。

對於有意見提出改革甚至取消陪審團制度，林

定國指出，基本法保障香港的陪審制度，社會可討
論如何優化改善，但政府暫時無計劃帶頭討論。他
說，運作細節是否要優化，優化空間目的是什麼，
要慎重考慮社會意見，最終目標是令制度有效和公
平解決法律問題，任何改變都須經過成熟思考和討
論。

林定國促美方停止干預港司法
林定國又表示，留意到在美國大選後美國駐

港代表言論，指有興趣和香港改善關係，前提是
香港要改變處理某些正進行的案件。林定國表
示，相關想法奇怪，若美方有意改善與本港關
係，應以善意和誠意建立互信，並停止威脅司法
人員或干涉司法程序。任何人嘗試用任何言論或
行為，要求改變司法程序或嘗試影響結果，是違
反法治原則，特區政府或法庭曾多番表示，不會
受到這些言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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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的過渡性房屋設兩類申請，其中甲
類，是輪候公屋不少於三年人士；乙類則居於
不適切住房的人士、或有迫切需要但未符合輪
候三年以上的家庭的人士。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昨日在社交平台撰文，提
到自上月底開始，房屋局已向營運過渡性房屋的
機構公布，因應個別項目的實際情況，可更靈活
調整甲乙類租戶比例，由早前的八比二（80：
20）下調至最多五五比（50：50），在特定情況
下更可以下調至最多二八比（20：80）。

12項目已調整供應比例
她指出，現時已有12個項目調整了甲乙類

比例，九個調整為五五比（50：50），另有三
個調整為六四比（60：40）；在現有約17900
個過渡性房屋單位中，可供乙類租用的單位超
過6500個。

何永賢提到，鄰近紅磡港鐵站的 「善
匯」 、大埔的 「樂善村」 及 「善樓」 、元朗的
「路德會雙魚薈」 、 「路德會七星薈」 及 「新
田部屋」 ，以及打鼓嶺的 「博愛昇平村」 ，仍
有一定數量的乙類單位，可供有需要的合資格
市民申請。

她預期，申請調整乙類租戶比例的項目會持
續增加，令簡約公屋與過渡性房屋有更好分工，
相輔相成，照顧更多有迫切需要的基層市民。

另外，政府將立法取締劣質劏房，但未有
涵蓋受《床位寓所條例》規管的籠屋。社區組
織協會昨日聯同約30名籠屋、板間房和劏房居
民召開申訴會，討論政府規管劏房措施。

社協建議提供津貼支援
社協幹事施麗珊認為，政府提出以 「簡樸

房」 取締劣質劏房方案，未有列明會否涵蓋籠
屋床位、板間房等，建議政府擴闊劏房定義，
坊間已有不少業主和包租表明不會改裝劏房將
會提早退場，希望政府提供寬免期，提供安置
津貼，派社會服務支援隊，跟進居民安置安
排，確保劏房戶不會無家可歸。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早前表示，因應分間單
位日後訂立的標準，檢討《床位寓所條例》的
發牌要求，考慮新的措施及標準，包括消防安
全及樓宇安全等，但不會 「照搬」 分間單位的
標準，例如不會要求每張床位也要有窗。

立法會議員梁文廣表示，明白政府在政策
上的考量，若劏房以及籠屋兩方面同步進行，
擔憂在公屋、簡約公屋以及過渡性房屋的供應
數量尚未能應付得到，相信政府是採取緩急先
後的政策。梁文廣認為，劣質劏房以及床位寓
所的住戶，仍然可以申請過渡性房屋，政府公
布在比例上的調整，是更好回應有基層住戶的
需求。

過渡屋靈活調配資源
6500伙供擠迫戶申請

團體倡劏房涵蓋籠屋板間房

施政報告提出立法取締劣質劏房，坊間關注相應的安置措施。社區
組織協會建議政府擴闊劏房定義，涵蓋籠屋和板間房，並制訂安置政
策，以免有劏房戶流離失所。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靈活調配過渡性房屋資源，因應實際情
況，調整甲乙類租戶比例，最多可下調至二八比，現時已提供逾6500單
位，供屬於乙類的不適切居所住戶申請。

大公報記者 鍾佩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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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展前日圓滿結束。為期三天的美
酒展吸引了來自61個國家及地區的
逾8200名貿易買家入場參觀採購。

貿發局副總裁張淑芬表示，環球
買家樂於到港參與美酒展，彰顯香港
作為區內酒類貿易樞紐的優勢。

本屆酒展是在新一份施政報告
公布下調烈酒稅後舉行，然而，酒
展招商過程中，政府仍未公報下調
烈酒稅，故下調烈酒稅對參展酒商
只是一個 「額外獎賞」 ，或者意外
收穫。

下調烈酒稅肯定可刺激香港高
端烈酒貿易，推高烈酒貿易額。最
終產生的經濟效益多大？能否讓香
港成為地區的烈酒交易中心？這需
要各方努力。從本屆酒展有來自61
個國家及地區的逾8200名貿易買家
入場，說明下調烈酒稅後，香港有
機會發展成為地區紅酒及烈酒交易
中心；在這背景下，來年酒展有機
會創造更好成績。

若香港發展成為地區紅酒及烈
酒交易中心，將帶動相關產業鏈，
包括與酒相關的物流及倉儲業。這
是一篇大文章，需要業界共同努力
打造品牌。

透視鏡
蔡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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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提出立法
規管劏房，但不包括床

位寓所，俗稱 「籠屋」 。有市民居住床位
寓所近10年，即使有意搬遷至劏房，卻難
以負擔租金，期望政府關心愛護住在籠屋
的基層居民，提供安置。

500呎單位分拆20多床位
現時面積不足八平方米的劏房，月租

由2600元至3600元，惟面積八平方米以
上的劏房，現時租金約4000元以上，貧
窮戶難以負擔，部分人選擇租金更低的床
位寓所，俗稱 「籠屋」 。

社區組織協會表示，早前接觸分拆
12伙或以上床位的單位，估計高達千戶，
板間房伙數預計有數千戶，估計全港板間
房及籠屋，合計至少逾萬戶。

大公報記者昨日到訪深水埗籠屋單
位，眼見近500呎單位，分拆成20多張上
下碌架床位，洗手間及廚房共用。月入約
10000元的獨居住戶黎先生表示，居住籠
屋單位近10年，過往搬遷多次，現時的床
位住了近兩年，月租2600元。他表示，
「我也不敢買太多衣服、東西，怕沒有位
置放。」 黎先生坦言，感覺自己無能力住
在籠屋以外的單位， 「希望政府可以幫幫
手。」

63歲的方先生，現居800呎單位分拆
出來的籠屋床位，任職校巴司機的他月入
10000元，難以負擔一般劏房逾4000元
租金， 「我只是希望可以搬遷到劏房，改
善居住環境。」 他期望政府立法規管劏房
後，向被逼遷及有需要的住戶提供安置，
同時也向籠屋居民提供支援。

▲▶林定國表示， 「社區調解先導
計劃」 可處理社區日常糾紛，包括
鄰里之間有關漏水及噪音等問題。

遊艇違規經營拉客 半年檢控8宗
【大公報訊】記者蕭花花報道：尖沙咀星光

大道為本港旅遊旺區， 「拉客」 上船維港遊活動
一直存在，影響本港旅遊形象，但部分遊艇並未
獲海事處批准，懷疑違規經營。海事處指出，過
去半年在維港提出八宗檢控，包括沒有向海事處
申請出租或受酬載客，提醒市民乘搭街渡渡輪
前，須核實服務是否已獲運輸署批准，保障自身
安全。

叫乘客不用穿救生衣
《大公報》記者早前到尖沙咀碼頭觀察，留

意到有人員疑因 「爭客」 破口大罵，記者從星光
大道步行至尖沙咀碼頭，沿途至少六次遇到兜
售，售票員會半路攔截搭話；有些旅客坐在路旁
休息，售票員亦不放過，主動上前兜售。但部分
招客的遊艇並沒有向海事處申請出租或受酬載
客，懷疑屬違規經營。

昨日中午時分，本港解除所有熱帶氣旋警告
信號，維港碼頭兜售遊艇船票的人員陸續增多，
至少五名人員在 「拉客」 ，他們手持維港遊廣告
牌，旅客經過便上來攔截兜售並稱： 「100元40
分鐘，遊維港，上不上（船）？」 又聲稱活動合
法，費用已包括保險。

有兜售船票人員透露，每位客人成功上船可

收取其佣金為30元，船上會提供免費飲品，包括
啤酒。

有市民表示，登船後發現遊艇放置了巨型充
氣公仔裝飾和數排膠椅，兒童成人兩用救生衣則
放在櫃桶內，向船家詢問救生衣位置，對方卻回
覆不用穿， 「穿了更麻煩，不用怕」 。

海事處回覆查詢時表示，過去半年派員在維
港巡查27次，合共向八宗個案提出檢控，包括沒
有向海事處申請出租或受酬載客，所有巡查的船
隻均配備符合法例要求的救生設備。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表示，維港是香港
引以為傲的 「旅遊名片」 ，但海旁出現到處招攬
客人的景象，不僅滋擾遊客，也影響香港的旅遊
形象。他認為，海旁停泊過多的遊艇，而且部分
停泊時間過長，對海上安全構成隱患，希望有
關部門嚴加巡查。

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指出，在碼頭拉
客的模式下，旅客並不清楚經營者的身份，旅
遊質素及安全不受保障，即使不滿行程安排，
亦可能投訴無門，政府監管亦有難度。

▲社區組織協會昨日聯同約30名籠屋、板間房和劏房居民召開申訴會，討論
政府規管劏房措施。 大公報記者鍾佩欣攝

▲尖沙咀海旁一向有遊艇經營遊維港活動。 大公報記者賀仁攝

▲《大公報》早前報
道尖沙咀遊艇爭客亂
象，引起廣泛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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